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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泉人社文〔2022〕168号 

 

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公安局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《高校毕业生等群体 
“先落户、后就业”落户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

台商投资区党群工作部、民生保障局，各分、县（市）公安局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、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《关于开展“涌泉”行动集聚各类人才在泉创业就业的若干措施》

（泉委办〔2022〕5 号）精神，实行零门槛落户，特制定《高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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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业生等群体“先落户、后就业”落户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操作流程图 

      2.《“先落户、后就业”个人申请表》 

 

 

 

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泉州市公安局 

 

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6 月 30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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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毕业生等群体“先落户、后就业” 
落户实施细则 

 
为贯彻落实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、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《关于开展“涌泉”行动集聚各类人才在泉创业就业的若干措施》

（泉委办〔2022〕5 号）精神，实行零门槛落户,特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本细则适用对象为有意来（留）泉创业就业的高校毕业

生、技工院校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毕业生以及取得技师以上职业

资格或专业技术职称资格人员。对以上对象实行“先落户、后就

业”政策，申请人可将本人及其配偶、子女和父母的户口迁至各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所属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。 

二、落户办理办法 

（一）申办材料 

1.《“先落户、后就业”个人申请表》； 

2.学历、专业技术资格和职业资格等证书； 

3.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； 

4.若有随迁人员的，还应提供随迁人员户口簿及申请人与随

迁人员关系证明。 

（二）工作流程 

1.申请人到拟落户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提交申办材料。  

2.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审核申请人的学历、专业技术资格

和职业资格等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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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专科以上高校毕业生申请落户本市的，学历信息应当在中

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/）可查询。 

②技师申请落户本市的，职业资格证书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）

应当在人社部 “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 ”

（http://zscx.osta.org.cn/）可查询。 

③2015 年 6 月以后毕业的技工院校毕业生申请落户本市的，

毕业证书应当在人社部“人事人才管理信息系统-全国技工院校

毕业证书查询”平台（http://rsrc.mohrss.gov.cn/jxxxcx/）可查询。 

④取得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人员申请落户本市的，证书应

当在闽政通、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”微信公众号、全国人社政

务服务平台（http://www.12333.gov.cn）、手机 12333 客户端等多

种渠道可查询。 

3.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实行秒批制度，当场为申请人出具

《落户通知单》，并将《个人申请表》、集体户户口簿户主页复印

件、《落户通知单》、户口簿、申请人与随迁人员关系证明等原件

送至拟落户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所在地派出所。申请人

也可携带上述材料自行前往集体户所在地派出所办理。 

4.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所在地派出所当场为申请人及随

迁人员办理落户手续。申请人户籍在泉州市内的，实行秒办，当

场办结；申请人户籍在泉州市外、省外的，按照公安部门户籍政

策规定的时限办结。 

5.落户手续办结后，派出所将新《居民户口簿》及申请人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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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的户口簿原件等材料邮寄到申请人预留的收件地址；申请人选

择自行到派出所领取的，由派出所通知申请人到所领取新《居民

户口簿》和提交的材料。 

三、本实施细则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本实施细则规

定内容与此前本市原有政策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实施细则规定为

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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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  

操  作  流  程  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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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
“先落户、后就业”个人申请表 

申

请 

人 

信 

息 

姓名  性别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户籍地址  

是否代办落户：是□否□ 是否家属随迁户口：是□否□ 

若家属随迁，请填写以下信息 

随 

迁 

人 

员 

信 

息 

与申请人关系  姓名  性别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户籍地址  

与申请人关系  姓名  性别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户籍地址  

与申请人关系  姓名  性别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户籍地址  

与申请人关系  姓名  性别  

居民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户籍地址  

户口簿领取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

□邮寄（邮费自付） 

收件地址： 

□自行到派出所领取 申请人签字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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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人才办。 

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 日印发 


